附件1

衔接落实国发〔2015〕57号、鲁政字〔2015〕277号文件
取消和调整的市级行政权力事项目录
	序号
	类别
	项目名称
	实施机关
	处理决定
	备注

	一、削减市级行政许可事项3项

	1
	行政许可
	互联网医疗保健信息服务审批
	市卫生计生委
	取消
	　

	2
	行政许可
	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初审
	市林业局
	取消
	　

	3
	行政许可
	公路建设项目竣工验收
	市交通运输局
	调整为其他权力
	　

	二、取消市级其他行政权力事项1项

	4
	其他权力
	医疗卫生机构承担预防性健康检查审核
	市卫生计生委
	取消
	　

	三、取消受委托实施的行政许可事项1项

	5
	行政许可
	地热、温泉、矿泉水、卤水、建筑用砂、砖瓦用粘土开采企业安全生产许可
	市安监局
	取消
	属于受委托实施行政许可事项“非煤矿山、烟花爆竹、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核发”部分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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